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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本計畫推動方向
（一）政府政策公告，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
——由政府部門主動政策公告，徵求民間申請參與同一政府土地開發，提出「不同公共建設種類」之自行規劃構想書。

（二）政府評估規劃，公告徵求民間申請參與
——政府部門針對已確定之興辦公共建設種類進行可行性評估及研擬先期計畫書，再公告徵求民間申請參與。
二、嘉義市是以第三級產業為主的都市發展結構特性。

三、本計畫基地位於東區位於都市發展主要綠軸上，以扮演「居住的、商業的機能」為基礎，朝向「藝文觀光遊憩區」方向發展之趨勢相當明顯。。

四、本計畫基地所處之區位特性，具有明顯之「文教、休閒」都市意義。
五、嘉義市之都市發展係以「生活、教育」為根本，以「文化、藝術」為內涵，以「城市休閒觀光」為目標，進行「傳續諸羅古風、雕塑美富桃城」之施政大業。

六、南部區域計畫對嘉義市之都市體系定位為南部區域次區域中心，未來以發展技術密集產業及觀光為主，加強次區域中心之商業、服務業功能，以嘉義市為遊程中心，加強嘉義市觀光旅遊服務系統。
七、嘉義市綜合發展計畫擬定嘉義市未來要積極發展之方向，包含「藝文產業、醫療衛生、都市觀光等三個發展主軸」。
八、嘉義市觀光遊憩整體發展規劃建構『休閒、便利、歡樂、友善』的區域旅遊都心，強化旅遊服務機能與品質，發展以藝文、雕塑、鐵道文化、地方小吃的特色都市旅遊，兼重市民及遊客休閒需求。
九、市政府的相關市政計畫主要目標，係就嘉義市本身已具備的藝文產業特色為基礎，發展嘉義市的城市休閒觀光，重視遊客至嘉義市時，要有回「嘉」的感覺。即改造都市風貌，創造城市魅力與提振觀光發展，活絡商機。
十、政策需求方向：「以文教產業為發展基礎，朝將文教產業予以觀光休閒化之方向」，注重「公益性」。

十一、45項公共建設細項中有22項符合「基地區位、規模與環境特性」之篩選條件。

十二、前述22項公共建設細項中，有14項符合「市政建設需求」之期望

十三、初擬四個備選方案：商用事業—營造兼具優質休閒功能之「複合式休閒購物廣場」；觀光事業—營造雲嘉南地區旅遊都心之「諸羅觀光旅遊轉運行銷中心」；體育休閒事業──「諸羅運動選手村」；文教休閒事業──「諸羅文教休閒會館」。

十四、整合並確認二個方案
（一）文教設施方案───國際生活科技之窗（Global Windows）
生活科學館；國際遊學村。

（二）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方案───諸羅觀光旅遊服務中心

觀光旅遊展覽館；觀光旅館。

十五、以消費型態而言，娛樂教育文化與食品之消費趨勢正好一長一消，顯示人民生活逐漸跳脫食衣住行之基本物質需求，進而重視育樂之精神層面生活需求，因此本計畫朝文教設施方案發展，符合此一消費市場趨勢。

十六、無論就全國性觀光發展趨勢成就雲嘉南地區未來的觀光計畫，尤其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成立、故宮分院之設置及雲嘉國家風景區之成立，均顯示雲嘉南觀光旅遊市場的蓬勃景象。因此就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方案而言，亦是符合此一市場趨勢

十七、生活科學館是以最貼近民眾生活所需的各項事物作為展示標的，藉由探究生活中隨手可得與隨處可遇各種最終事物之科學原理與運用，透過展示與解說，讓民眾得以對周遭之事物，從除了只知其然之外，更能進一知其所以然，提昇學生與社會大眾對生活事物「知」的程度。
十八、交通部觀光局估計民國97年之觀光旅館客房數之供需，在南部地區之客房數將仍缺1,200間。

十九、雲嘉南地區僅有1家國際觀光旅館，3家一般觀光旅館。

二十、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預估至民國100年時，住宿設施仍有嚴重不足之現象。

二十一、山坡地未解除情況下，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可能性相當大。

二十一、「彌陀、體育、垂楊、啟明、公義路口」之整體平均延滯上午尖峰服務水準A級，下午尖峰服務水準B級，均屬不錯之水準；而各鄰近路口之服務水準除體育路為C級外，其餘鄰近路口均可維持良好之服務水準（A~B級）。

二十二、本基地土地使用限軍事使用，應於最短期內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二十三、宜以整體東區或附近社區為單位，擬定非正式之地區計畫，納入地方意見及社區總體營造之內涵，為地區發展增加助力。

二十四、文教設施方案───國際生活科技之窗（Global Windows）全由民間投資10億3千3百萬餘元開發興建之投資效益。

(一)內部報酬率(IRR)：8.95%。

大於資金成本率6.48%。

(二)淨現值(NPV)：414,727千元。

為正值。

(三)回收年期(PBY)：開始興建後第22年。

即開始營運後第20年。

(四)自償能力(SLR)：134%。

大於100%

二十五、文教設施方案───國際生活科技之窗（Global Windows）由民間投資8億1千3百萬餘元開發興建，政府補助2億2千萬元之投資效益。

(一)內部報酬率(IRR)：10.94%。

較全由民間投資方式之8.95%更高，且遠高於資金成本率6.48%。

(二)淨現值(NPV)：620,907千元。

較全由民間投資方式之414,727千元高出逾2億元。

(三)回收年期(PBY)：開始興建後第16年。

即開始營運後第14年，較全由民間投資方式之20年縮短了6年，大幅提高民間投資誘因。

(四)自償能力(SLR)：164%

較全由民間投資方式之134%為高，超過150%。

二十六、文教設施方案中政府最低功能需求項目由政府出資補助，降低民間投資規模，則能有效提高民間投資效益，不只可達到由民間自行規劃投資參與之目的，又能有效解決土地閒置，提高土地利用，並符合興辦目的之公益性目標。
第二節　建議

本計畫歷經產品定位、市場研析、開發策略研擬，進而提出兩項未來可能開發之不同方案。經初步試算投資效益，獲得初步結論，其投資效益目前雖不全然令人滿意，但也不意味本計畫不可行。
土地開發本來就是必須在最恰當時機，推出最適宜的產品，以最具吸引力的條件，吸引投資者進場。未來推動方向應採取策略如下建議。

一、調整組合產品

剔除無「市場效益」之產品項目，文教設施方案因擔負公益性任務，為達成市政府之施政目的，其無法達成市場創利之產品，勢將由其他方式填補其損失。
二、提升產品價格

以更具「市場效益」與吸引力之產品，吸引有意投資者，目前大陸經濟過熱，再降溫過程中，將有大量熱錢流出，若及時結駐此股流動資金，或可由跨國企業進駐本計畫。
三、降低營建成本

以調整施工方式、建築結構或降低開發規模方式，降低營建成本。或採減收權利金、補助開發經費等方式，降低民間初期投資成本。
四、補貼機制

如前所言，為達成政策公益性需求，其填補方式亦如第六章所揭示，包括回租某些需用樓層、提供利息補貼、營運補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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